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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关于做好2015年秋季浙江省高校教师教育理论培训和上机考试工作的通知



	

	各高等(高职)学校、广播电视大学、党校、职工大学人事处(教务处、政治处)：


    根据国家教育部、浙江省教育厅的有关文件精神和省教育厅高校科研师资处的意见，将于2015年10～11月举办浙江省高校教师教育理论培训和考试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1、 培训报名：首次参加考试的学员请在浙江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网站上注册、在线学习后自行选择考点和考试时间。补考的学员，按原注册账号登入报名系统，选择考点报名考试。报名和学习网址：http://zjzx.zjnu.edu.cn/bm。

二、培训形式：首次参加考试的学员报名后，自学相关内容，并且必须完成500分钟以上的网络视频学习，参加补考的学员不作要求。各高校人事、教务和科研管理等部门要根据本校情况和对新入职教师的要求，为青年教师开发和提供校本培训课程，以便尽快熟悉工作环境和胜任岗位工作。学员可登录“浙江省高校教师教育理论培训考试练习系统”进行练习。练习网址：http://zjzx.zjnu.edu.cn/test/。
三、考试形式和时间：考试形式为上机考试，考试时间从10月25日到11月15日分批进行（具体时间见安排表）。考试共包括《高等教育学》、《大学心理学》、《高等教育法规》、《大学教师伦理学》四门，每门课考试时间分别为30分钟。四门考试合为一场，连续进行，每场考试的时间为2小时。每份试卷分单项选择题、多项选择题和判断题，满分为100分。75分以上（含75分）方为合格。原则上在同一考点为70分以上（含70分）的不合格者提供一次补考机会。每天安排两场考试。具体考试时间为：第一场8：30-10：30；第二场10：30-12：30。详见附件2。

报名系统开放时间为9月1日到9月30日。

四、考点设置：经省教育厅同意，2015年秋季高校教师教育理论培训考试分别在杭州电子科技大学、湖州师范学院、浙江大学、宁波大学、绍兴文理学院、嘉兴学院、温州医科大学、台州学院和浙江师范大学设考点，考点联系办法见安排表。

五、缴费形式和标准：实行网上报名缴费。缴费标准：首次考试280元(含视频培训学习费、考务费)，补考20元/门。

六、考试要求：1.考生应持准考证和身份证参加考试。证件不全者，不得进入考场。报名成功后，请各考生自行打印准考证。2.进入考场，考生要关闭移动电话，禁止使用一切电子设备。考生应将资料存放在监考教师指定的地方，不得将资料带入座位，否则以作弊论处。考生要自觉遵守考场纪律，不得有夹带资料、抄袭、代考等作弊行为。一经发现有违纪或作弊行为，立即取消当次考试所有课程成绩，12个月之内不得参加同一考试（包括补考），并将作弊资料上报省教育厅。

附件：2015年秋季浙江省高校教师教育理论培训上机考试时间安排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
1.考试负责人及其联系方式：

浙江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 鲍老师 电话：0579-82282130 

浙江省高校教师培训基地 葛老师 电话：0571-88981188 
2.各考点联系人及其联系方式：

	考试时间
	设考点地区
	设考点学校
	联系人
	联系电话

	10月11日
	嘉兴
	嘉兴学院
	袁老师
	0573-83642083

	10月11日
	杭州（紫金港）
	浙江大学
	周老师
	0571-88981389

	10月17日
	湖州
	湖州师范学院
	任老师
	0572-2321039

	10月18日
	杭州（下沙）
	杭州电子科技大学
	姜老师
	0571-86915030

	10月24日
	宁波
	宁波大学
	张老师
	0574-87600365

	10月25日
	绍兴
	绍兴文理学院
	赵老师
	0575-88346469

	10月31日
	温州
	温州医科大学
	王老师
	0577-86689797

	11月1日
	台州
	台州学院
	魏老师
	0576-85139030

	11月7日
	金华
	浙江师范大学
	鲍老师
	0579-82282130

	11月8日
	金华补考
	浙江师范大学
	鲍老师
	0579-822821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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